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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104372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
承辦人：李詩婷
電話：02-25054269轉422
電子信箱：shihting@ttsh.tp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同中教字第11360040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【上午遠距場】112學年度新媒體藝術專業社群研習實施計畫-AI教學實務經驗與

法律知能；【下午實體場】112學年度新媒體藝術專業社群研習實施計畫-跨域課
程與程式實作練習，實施計畫各1份。 (13841895_1136004065_1_ATTACH1.pdf、
13841895_1136004065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美術學科中心「112學年度新媒

體藝術教師專業社群研習－AI教學實務經驗與法律知能、

跨域課程與程式實作練習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各主管機關

轉知所屬學校、教師，鼓勵美術教師參與，並惠允公

（差） 假出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教署112年7月2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20096837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以藝術領域課綱之新媒體藝術素養導向進行教學與評量轉

化，針對部定與校訂必選修、跨科(領域)協作成果及產

出、種子教師區域社群經營等項目為主軸發展，精進第一

線教師新媒體藝術教學知能，特舉辦教師專業成長研習，

詳細研習內容如附件。

三、請鼓勵美術教師參加，研習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上午場－線上研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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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日期/時間：113年4月30日(二) 08:10-12:10。

２、研習地點：Google meet線上授課（會議連結將於行前

信件通知），08:00開放進場。

３、研習主題：AI教學實務經驗與法律知能。

４、研習代碼：4296553。

５、人數限制：200位為限。

６、注意事項：課後需填寫課程回饋表單，以作為研習

「簽到」及研習「時數」核發之依據。

(二)下午場－實體研習

１、日期/時間：113年4月30日(二)13:00-16:30 。

２、報到時間/地點：13:00-13:20，國立竹南高級中學藝

能大樓3F美術教室。

３、研習主題：跨域課程與程式實作練習。

４、研習代碼：4296560。

５、人數限制：30人為限。

６、自備物品：與會師長需自備電腦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教育部國教署高中美術學科中心新媒體藝術社群教師。

(二)全國高中職美術科教師(含綜合高中學術學程、技術型高

中/高職美術科教師)可自由報名參與研習。

(三)若報名人數超出預期，以新媒體藝術社群教師為優先核

定錄取，餘裕名額釋出予其他縣市高中職教師參與。

五、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113年4月25日(四)止，人數有限，額

滿恕不再提供報名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請務必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報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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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訊請詳閱實施計畫。

七、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美術學科中心專任助理李小姐，電 話

(02)2501-9802。

正本：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學校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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